
2010.12.2┃

星期四
责任编辑：蒋 宜

┃

版式设计：顾 静2 实话
新闻热线：0571-85113675 13857101115

明 镜
评 论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粟海

11月的南京透着几分寒意，对江苏省财政
厅来说，最近可谓是多事之秋。自从财政厅前副
厅长张美芳被“双规”之后，多数处级以上干部都
接受了调查组的问询。据说张美芳被“双规”后，
异常爽快，答应全部招供，于是江苏省财政厅不
少官员人人自危（11月29日《钱江晚报》）。

“时刻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对下属苛
刻，态度跋扈，经常骂人”、“论资排辈，目中无
人”、“下属私下经常抱怨，跟这个领导压力太
大”……这样的张美芳倒台了，对江苏省财政
厅的官员来说，应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啊，咋
会“不少官员人人自危”呢？

笔者想到了天津地铁公司那起“窝里反”
的腐败案———地铁公司原党委书记王春清向
中纪委举报了总经理高怀志，高怀志则在“双
规”期间检举了王春清，最终两人双双落马。现
在查贪官，就像拎瓜藤，往往一拎一串，结果引

发“官场地震”。张美芳爽快答应招供，会不会
复制出一个“窝里反”腐败大案来？想必这才是
其他官员“自危”的原因所在。

据悉，张美芳被“双规”之后，多数处级以
上干部都接受了调查组的问询。不惮以最坏的
恶意推测，其中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是当“证人”
那么简单，不然何来“人人自危”。

只要下决心认真查，没有查不出来的贪
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那些“自危”的官员到
底会不会被揪出来。但是，如果地方长官以维
护稳定为由，擅自使用“特赦权”，“限定干部于
某年某月某日以前自首的，只要退赔违法所
得，不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那就另当别论
了。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妥协不仅不会起到警
示教育作用，反而给贪官一种错觉：法纪不责
众。结果，窝案、串案越来越多，卷进去的人也
越来越多。

希望此次江苏对待“人人自危”不走过去
的老路，从而打消某些贪官的侥幸心理，减少
从众腐败。

■杨涛

已经全面入住的武汉黄埔人家·长江
明珠经适房小区是座能容纳2400户的崭
新小区，紧临长江，风景优美，曾被评为国
家康居示范小区。但最近，搬入小区的一
些居民开始担心他们今后的健康风险。因
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曾经是一座运转了数
十年的化工厂。而且这个小区未经环评就
开工建设，发现问题后只采用了简单的补
救措施（11月30日《新京报》）。

天天朝夕相处的房子底下，竟然曾经
是一座运转了数十年的化工厂的土地，含
有锑等有害金属，而且，这些污染物并没
有得到有效处理。而这样一片埋藏着污染
物的土地上建成的经适房，居然被评为国
家康居示范小区！

不过，转念一想，这片小区的确很能
起到“示范”作用。究竟如何“示范”，且听
我娓娓道来。

首先，为政府的“土地财政”起到良好
的“示范”作用。紧临长江，风景优美，这样
一片黄金地段，本来可以卖出个天价，却
因地底下有污染物，开发商可能望而却
步。所以，政府将这片产生不了巨大经济
效益的土地作为经济适用房用地，反正经
济适用房本身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眼
下，城市不断扩张，一些原先的化工厂用
地逐渐被圈入城市里面。这些土地如何处
置，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如何解决，或者
说，如何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武汉这个
小区可谓是提供了绝佳的“示范”。

其次，为建房不经环评先斩后奏提供
“示范”。按规定，在有污染的土地上建房，
应当先经过环评，再由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立项。而武汉这个小区却是未经环评便已
获国土、规划部门审批，开工3个月后才
进行环评。如此先斩后奏的结果是死猪不
怕开水烫，用一位退休老工人的话来说
“房子都建起来了，难道能推倒”。结果只
能叫开发商进行些不痛不痒的修补。这给

其他地方的启示就是：管它有无环评，先
批准建设起来再说，如此才能让非法建房
迅速洗白。

再次，为各地开发商侵犯公民知情权
提供了绝佳的“示范”。按照武汉市环保局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开发商售房时向购房
者公示相关环境信息，且在购房合同中明
示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但实际上，作为
武汉知名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江岸房
地产公司，在该小区的宣传材料、销售材
料以及售房合同中，没有任何与环境有
关的信息。知名国企都能如此漠视公民
的知情权，其他开发商受此鼓舞，会不会
变本加利地侵犯公民的知情权，就不得而
知了。

具有如此之多“示范”作用的长江明
珠经适房小区，要想不成为“国家康居示
范小区”都难。只是，执法执纪部门岂能任
由这种“示范”作用四处扩散，让发展只见
经济不见人，或者说只见有钱有势之人，
不见穷人与弱者！

■舒圣祥

铁道部新修订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和《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12月1日起实
施。新规中除了将儿童票的身高标准提高
10厘米外，车票改签等方面也做了重大调
整，非动车组乘客迟到，所持车票将作废。

按照此前的规定，乘客不能按票面指
定的日期、车次乘车，有两种选择：一是退
票，但必须在开车6小时前退，而且加收
20%的退票费；二是改签，没能赶上火车的
乘客，可以在开车后2小时内办理改签手
续。显然，新规实施后，非动车组乘客将没
有享受后者的权利。

一方面顺应时势提高儿童票身高标
准，一方面火车晚点依旧不给乘客分毫赔

偿，迟到乘客却失去了改签的“优待”。铁
老大还真是不做亏本生意。

不过，既然铁老大可以单方面宣布乘
客迟到车票即作废，那么只要列车晚点，
哪怕只有一分钟，乘客也有权获得至少相
当于票价的经济赔偿。可是，现在列车晚
点比比皆是，乘客除了傻等还是傻等，不
会得到任何补偿。凭什么乘客迟到了就得
损失自负，火车迟到了却是“不可抗力”？

新规不仅在铁老大和乘客之间造成
了不平等，还造成了乘客之间的不平等。
根据新规，普通列车车票在开车后将无法
改签，而动车组车票改签却不再受“开车
后2小时内”的限制。买不同价位的车票
享受不同质量的服务，这无可厚非，可是
车票改签规则应不属于服务质量差异，而
是公平交易的基础。

而且，铁老大似乎正在刻意强化这种
乘客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改签规则区别对
待，甚至在同一辆列车上，乘客在不同席
别座位之间的串行也将被禁止。而且这种
禁止是单方向的，卧铺乘客想到硬座车厢
溜达一圈没有问题，硬座旅客如果想借用
一下卧铺车厢的厕所，“除非有特殊情况
并经列车长同意”，否则肯定没门。

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运输规程调整
不只是铁老大的私事，更关系着广大乘客
的切身利益。可是，任何征求公众意见的
前置程序都看不到，完全是铁老大自己说
了算，公布即实施。立新规在程序上就没
有公平可言，其结果岂能不霸道？所以，铁
老大“自我立法”的权力一日不受约束，铁
路霸王条款就一日清除不了，铁路服务质
量也就一日得不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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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拆迁户
都去清华读博吧

在崇尚理性和法治的社会
里，每个人都应有“后台”。这个
“后台”既不是势利眼，也不时有
时无，那就是法律。

■徐光木

近日，《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王进文致工学博
士潍坊市长许立全先生有关拆迁问题的公开信》
在网络流传。前天，王进文证实，该信确实是他所
写，事因家乡房屋在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于凌
晨被拆。前晚，潍坊市潍城区区委副书记王兆辉
称，他已经赴北京与其当面沟通，争取妥善处理
此事（12月1日《新京报》）。

由不得你不信，一顶“清华+博士”的帽子是
可以当棍棒来使的，穷人的房子被强拆了，就算
你证据再确凿、文笔再犀利、义愤再填膺，都未必
能引得当地有关部门瞥一眼，更别说副书记亲自
进京当面沟通了。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博士做与他的身份和能
力不相匹配的事情，只是其他被强拆的拆迁户恐
怕要羡慕了：如果我家也有个清华博士该有多
好，最起码还能有“当面沟通”的机会。在多少个
拆迁户看来，那不只是当面沟通，而更像是理亏
三分地赔礼道歉。

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食物链定律”：大
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王进文虽然不一定是条
大鱼，但他背后的清华招牌和耀眼的法学博士身
份却一定是，同理，副书记大人虽然在某些时候
是条大鱼，但一旦遇上了随时可能羽翼丰满的
“潜力股”时，大鱼也会变成小鱼，至少表现得像
条小鱼。

当下，随时可能成为拆迁户的我们所缺乏的
并不是清华博士的身份，而是让大鱼自觉变成小
鱼的威慑力。说到底，清华博士身份也是一种威
慑力。可是，拆迁户的威慑力从何而来？

在崇尚理性和法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有
“后台”。这个“后台”既不是势利眼，也不时有时
无，那就是法律。正如王进文所说：如果说，我在
掌握了所有证据并采取了合理的法律手段的前
提下，仍然没能维护合法权益，那么中国的法治
和法律您认为是成功的吗？

切勿放过那些“ 自危”的官员
只要下决心认真查，没有查不出来的贪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那些“自危”的官员到底会不会

被揪出来。

经济适用房只配建在“ 毒地”上？

执法执纪部门岂能任由这种“示范”作用四处扩散，让发展只见经济不见人，或
者说只见有钱有势之人，不见穷人与弱者！

铁老大莫成“ 铁路国”

铁老大“自我立法”的权力一日不受约束，铁路霸王条款就一日清除不了，铁路
服务质量也就一日得不到提高。


